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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《赣州市中心城区三江单元详细规划》 
（草案）公示内容 

 

一、规划背景及范围 

1.规划背景 

为落实和深化《赣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

年）》的要求，指导赣州市中心城区三江单元的开发建设，

为单元内的土地使用、道路交通、市政设施、环境容量、产

业发展提供技术依据，特编制《赣州市中心城区三江单元详

细规划》作为单元内城市建设的法定规划。 

2.规划范围 

规划范围为赣州市中心城区三江单元城镇开发边界范

围，具体北至伍村村、东至新红村、南至谷山村、西至饶家

陂村，总面积约 222.76 公顷。 

二、规划定位及规模 

1.规划定位 

新质生产力示范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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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发展规模 

（1）人口规模：规划三江单元居住人口 0.3 万人，产

业人口 0.75 万人。 

（2）用地规模：规划范围总面积约 222.76 公顷，主要

为城乡建设用地。 

三、规划用地布局 

1.用地布局 

在城乡建设用地中，居住用地为 10.70 公顷，占城乡建

设用地面积的 4.80%；教育用地为 1.04 公顷，占城乡建设用

地面积的 0.47%；工业商业混合用地为 45.40 公顷，占城乡

建设用地面积的 20.38%；工业用地为 98.31 公顷，占城乡建

设用地面积的 44.13%；交通运输用地为 45.38 公顷，占比为

20.37%；公用设施用地为 0.86 公顷，占比为 0.38%，绿地与

开敞空间用地为 19.17 公顷，占比为 8.60%，其中公园绿地

6.60 公顷，防护绿地 12.56 公顷。 

3.耕地占补平衡实施措施 

单元范围预计需占用耕地 93.33 公顷。坚决贯彻落实耕

地占补平衡制度，在全区范围内统筹拓展补充耕地来源，保

障规划区耕地占补平衡指标。坚持“以补占定”，以本年度

稳定利用耕地净增加量约束下年度非农建设耕地占用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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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

1.公共中心体系构建 

规划构建 5-10 分钟生活圈，强化社区级服务中心（服

务 5-10 居住生活圈）建设，鼓励配套服务功能集中设置、

混合利用、统筹核算，实现均衡布局，就近满足居民的工作、

居住、休闲、交通、教育、医疗、文化、体育、养老等需求，

实现居民享有一站式社区生活服务。 

2.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规划 

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为 1.04 公顷，占城乡建

设用地面积的 0.47%。主要为教育用地。 

3.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 

（1）城镇社区服务设施 

规划结合社区服务站与文化活动站、社区医疗、社区养

老等社区级服务设施综合设置，形成社区服务中心，社区服

务中心位于 SJ-B04 地块，采用配建的形式进行建设，规划

建筑面积为 2000 ㎡。 

（2）教育设施 

规划教育用地1.04公顷，占城乡建设用地面积的0.47%。 

规划扩建幼儿园 1所；规划结合幼儿园配建托儿所 1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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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体育设施 

规划结合公园绿地设置 1处小型多功能运动（球类）场

地与室外综合健身场地（含老年户外活动场地），位于三江

大道与智成路交叉口处。 

五、道路交通规划 

1.道路交通结构 

规划形成“两横两纵”的内部路网结构。 

      两横：三江大道、客家大道 

      两纵：南方大道、智成路 

2.道路网络系统 

道路系统由城市快速路、主干路、次干路、支路四级构

成。 

规划道路总长度约 11.55 公里，城乡建设用地部分的路

网密度约 5.18 公里/平方公里。 

3.公共交通规划 

（1）轨道交通规划 

沿智成路—客家大道规划预留轨道交通 2号线，并在智

成路与三江大道交叉口处设置 1处轨道交通站点。  

（2）公交线路规划 

以“公交干线+常规公交”为骨干，构建多层次公共交

通网络体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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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蓝绿空间规划 

1.绿地布局 

规划绿地与开敞空间面积 19.17 公顷，人均绿地与开敞

空间面积达到 10.59 平方米。其中，公园绿地面积 6.60 公

顷，防护绿地面积 12.56 公顷，主要是城市主干道以及公用

设施防护绿地。 

2.蓝色空间规划 

整体保持现状红溪河水系，对其进行生态修复。在三江

单元内局部河段进行拓展人工湖，以提升其调蓄功能。规划

陆地水域面积 1.92 公顷。 

沿水系两侧组织带状公园绿地，结合人工湖规划红溪河

社区公园，形成三江产业园区内的柔性空间，提供人们休憩、

放松、娱乐的生态场所。 

七、市政公用设施规划 

1.给水工程规划 

三江单元规划范围内远期最高日用水量为 1.05 万吨/

日，规划三江单元给水水源由赣州市二水厂、赣州三水厂

以及龙华高地水厂联合供给。 

2.排水工程规划 

规划三江单元采用雨、污分流的排水体制。 

（1）雨水工程规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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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按照就近分散原则布置雨水管道，各区块内雨水由

支管收集后汇到主干管，再由各雨水分区主干管顺应地势自

流就近排入附近水系。规划三江单元雨水设置 2个排水分区：

单元中部及南部区域的雨水就近排至内部水系，单元北部区

域的雨水排至上犹江。 

（2）污水工程规划 

规划三江单元污水经区内污水管收集后接至沿江污水

主干管，最终输送至新能源汽车城工业污水处理厂（现状规

模 1.5 万吨/日，规划规模 3.0 万吨/日）处理。 

3.电力工程规划 

规划新建一座 110kV 伍岭变，占地面积约 0.38ha。规划

由新能源汽车城 220kV 唐南变（2×180MVA）出双回 110KV

线路接至三江单元 110kV 伍岭变。 

4.通信工程规划 

规划设置 5G 基站不少于 1处。 

5.燃气工程规划 

住宅建筑采用楼栋调压器低压进户，公共建筑采用用户

调压器中压进户。 

6.环卫设施规划 

规划设置 1 处环卫小综合体，用地面积 0.20 公顷。规

划设置公厕不少于 3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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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综合防灾规划 

1.防洪排涝工程规划 

防洪标准：规划防洪标准不低于 50 年一遇 112m，范围

东北部位于洪水淹没区，需适当提升范围内整体标高，以满

足防洪要求。 

排涝标准：三江单元治涝标准采用 30 年一遇一日暴雨

加工业、生活污水一小时内排至居民住宅和工商业建筑物的

底层不进水、道路积水深度不过 15 厘米标准。 

2.消防工程规划 

三江单元规划 1座二级消防站，用地面积 0.27 公顷。 

3.抗震减灾规划 

根据《全国地震基本烈度区划》，三江单元抗震设防基

本烈度为六度。城市生命线工程、高层商住楼、商场、医疗

以及教育设施等重要建筑设施提高一度设防。 

4.紧急疏散工程 

三江单元按人口密度，增加停车场、道路网密度、公园

等公共绿地的建设，充分利用停车场、广场、公园和各类绿

地，作为避难场所，满足在地震、战争及抢险救援等特殊情

况下发生灾难时，人员疏散避难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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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城市设计导引 

1.城市设计目标 

合理组织三江单元生态空间、产业空间、生活空间及配

套服务空间，塑造三江单元宜居宜业、绿色宜人的整体风貌

形象，将三江单元打造成为：设施共享的复合型产业园区、

以生态本底为骨架的绿色园区。 

2.总体设计框架 

一带：红溪渠自然生态景观带。 

一轴：新质生产力产业活力轴。 

三区：城镇生活风貌区、新兴产业风貌区、复合产业风

貌区。 

多点：核心节点——红溪公园节点。 

      地标节点——产业园商业商务地标、三江社区服

务中心地标。 

次要节点——重要交叉口分布的次要节点。 

      景观节点——红溪公园、游园公园景观节点。 批
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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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： 

表 1 赣州市中心城区三江单元城乡用地指标汇总表 

用地分类 用地代码 面积（公顷） 比例（%） 

居住用地 7 10.70 4.80% 

其中 
城镇住宅用地 701 10.70 4.80% 

其中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70102 10.70 4.80% 

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8 1.04 0.47% 

其中 
教育用地 804 1.04 0.47% 

其中 幼儿园用地 80404 1.04 0.47% 

工业商业混合用地 0901+1001 45.50 20.38% 

工业用地 1001 98.31 44.13% 

其中 一类工业用地 100101 98.31 44.13% 

交通运输用地 12 45.38 20.37% 

其中 城镇道路用地 1207 45.38 20.37% 

公用设施用地 13 0.86 0.38% 

其中 

供电用地 1303 0.38 0.17% 

环卫用地 1309 0.21 0.09% 

消防用地 1310 0.27 0.12% 

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14 19.17 8.60% 

其中 
公园绿地 1401 6.60 2.96% 

防护绿地 1402 12.56 5.64% 

陆地水域 17 1.92 0.86% 

总计 —— 222.76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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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赣州市中心城区三江单元国土空间功能结构变化对比表 

地类名称 

代码 

规划基期年 规划目标年 变化

量 

（公

顷） 

一级类 
二级

类 
三级类 

面积（公

顷） 

比例

（%） 

面积（公

顷） 

比例

（%） 

国土总面积 222.76 
100.00

% 
222.76 

100.00

% 
 

耕地 01 93.33 41.90% 0.00 0.00% 
-93.3

3 

 
水田 0101 81.27 36.48% 0.00 0.00% 

-81.2

7 

旱地 0103 12.06 5.41% 0.00 0.00% 
-12.0

6 

园地 02 21.71 9.75% 0.00 0.00% 
-21.7

1 

 
果园 0201 21.55 9.67% 0.00 0.00% 

-21.5

5 

其他园地 0205 0.16 0.07% 0.00 0.00% -0.16 

林地 03 41.72 18.73% 0.00 0.00% 
-41.7

2 

 

乔木林地 0301 33.42 15.00% 0.00 0.00% 
-33.4

2 

灌木林地 0303 1.11 0.50% 0.00 0.00% -1.11 

其他林地 0304 7.19 3.23% 0.00 0.00% -7.19 

草地 04 7.68 3.45% 0.00 0.00% -7.68 

 其他草地 0403 7.68 3.45% 0.00 0.00% -7.68 

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06 5.21 2.34% 0.00 0.00% -5.21 

 
农村道路 0601 4.56 2.05% 0.00 0.00% -4.56 

设施农用地 0602 0.65 0.29% 0.00 0.00% -0.65 

居住用地 07 31.94 14.34% 10.70 4.80% 
-21.2

4 

 

城镇住宅用地 0701 0.00 0.00% 10.70 4.80% 10.70 

 二类城镇住

宅用地 

0701

02 
0.00 0.00% 10.70 4.80% 10.70 

农村宅基地 0703 31.94 14.34% 0.00 0.00% 
-31.9

4 

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08 0.61 0.27% 1.04 0.47% 0.43 

 教育用地 0804 0.61 0.27% 1.04 0.47% 0.4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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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类名称 

代码 

规划基期年 规划目标年 变化

量 

（公

顷） 

一级类 
二级

类 
三级类 

面积（公

顷） 

比例

（%） 

面积（公

顷） 

比例

（%） 

工业商业混合用地 

0901

+100

1 

0.00 0.00% 45.40 20.38% 45.40 

工矿用地 10 2.13 0.96% 98.31 44.13% 96.18 

 

工业用地 1001 1.62 0.73% 98.31 44.13% 96.69 

 一类工业用

地 

1001

01 
1.62 0.73% 98.31 44.13% 96.69 

采矿用地 1002 0.51 0.23% 0.00 0.00% -0.51 

交通运输用地 12 4.10 1.84% 45.38 20.37% 41.28 

 
公路用地 1202 2.33 1.05% 0.00 0.00% -2.33 

城镇村道路用地 1207 1.77 0.79% 45.38 20.37% 43.61 

公用设施用地 13 0.11 0.05% 0.86 0.38% 0.75 

 

供电用地 1303 0.00 0.00% 0.38 0.17% 0.38 

环卫用地 1309 0.11 0.05% 0.21 0.09% 0.10 

消防用地 1310 0.00 0.00% 0.27 0.12% 0.27 

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14 0.31 0.14% 19.17 8.60% 18.86 

 
公园绿地 1401 0.31 0.14% 6.60 2.96% 6.29 

防护绿地 1402 0.00 0.00% 12.56 5.64% 12.56 

特殊用地 15 0.44 0.20% 0.00 0.00% -0.44 

陆地水域 17 13.46 6.04% 1.92 0.86% 
-11.5

4 

 

河流水面 1701 1.50 0.67% 1.92 0.86% 0.42 

坑塘水面 1704 9.31 4.18% 0.00 0.00% -9.31 

沟渠 1705 2.65 1.19% 0.00 0.00% -2.6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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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： 

1、 现状卫星影像图 

2、 土地利用现状图（功能转换数据） 

3、 规划结构分析图 

4、 土地使用规划图 

5、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图 

6、 道路系统规划图 

7、 绿地开敞空间及水系规划图 

8、 环保环卫工程规划图 

9、 综合防灾规划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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